
重点工作情况解释说明汇总表(转移支付执行、举借债务

情况说明）

重点工作 2021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

转移支付安排情况

2021年，州财政共计补助各县（市）939096万元，增长22.6%。其中一般

转移性支付679944万元，增长9.4%，占补助总额72.4%；专项转移支付

228548万元，增长95.1%；一般转移性支付中，均衡性转移性支付71299万
元，下降12.2%；贫困地区转移支付15860万元，增长29.1%；民族地区转

移支付15353万元，下降25%；边境地区转移支付73280万元，增长1.8%；

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5302万元，下降70.1%。

举借债务情况

经省核定，并报经州人大常委会批准，2021年我州政府债务限额为200.11
亿元，比上年增加42.24亿元。州本级2021年政府债务限额为37.33亿元。

2021年全州发行政府债券51.35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专项债券42.24亿元、再

融资一般债券3.11亿元、再融资专项债券6亿元。新增专项债券投向全州医

疗卫生、水利、收费高速公路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文化旅游、农业农村
、其他社会保障等领域，有效拉动了投资增长，为我州稳投资、扩内需、
补短板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
